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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云南省  中日友好医院省院合作 

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实施要点 
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 

围绕提高云南省整体医疗服务质量、管理水平和医疗救治能

力，重点针对制约远程医疗发展的政策环境障碍，通过在全省

47 家医院建设和完善支撑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四级网络系

统和应用系统，探索和中日友好医院建立“国家—省—市—县”远

程医疗服务体系，在远程医疗服务管理、责任分担、激励机制、

服务价格、费用报销、患者隐私保护等方面，研究制定完善适用

于远程医疗发展的相关标准、法规、政策和机制。发展和完善市

场化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，构建有利于远程医疗应用

的良好环境，验证完善各项政策，促进远程医疗服务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政策试点目标 

序号 远程医疗政策、规范、标准 出台时间 

1 云南省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 2015 年 7 月底前 

2 云南省远程可视医疗服务价格 2015 年 11 月底前 

3 保障基金政策 2015 年 11 月底前 

4 第三方运行管理机制政策 2015 年 6 月底前 

5 医学教育、公众健康教育管理服务政策 2015 年 8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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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研究建立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 

1、出台管理规范 

由省卫生厅牵头制定出台《云南省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》，

主要包括远程医疗适用范围和相关操作规范、医疗机构远程医疗

服务条件标准、远程医疗责任分担办法，医院间检查检验结果互

认、双向转诊确认和远程会诊后转诊绿色通道机制，患者隐私保

护机制，推进远程医疗应用的资金保障政策和激励机制。 

2、完善收费和保障政策 

由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物价局牵头，在《云南省远程可视医疗

服务价格》基础上，根据远程医疗服务发展的情况和临床需要，

进一步规范和调整远程医疗服务价格。 

由省人社厅、省卫生厅牵头研究制定、完善远程医疗纳入医

疗保障基金支付政策，确定合理的报销比例，逐步扩大远程医疗

项目报销范围。 

3、出台远程医疗第三方服务机构运行管理机制政策 

由省卫生厅牵头研究制定第三方准入标准，运营资质、专业

性要求、利益分配、合法权益保护和政府部门监管等政策和机制。

通过完善远程医疗运营和管理机制，推进远程医疗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建设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医疗服务机制 

按照“填平补齐、经济适用、安全可控”的原则，完善试点工

作的“国家—省—市—县”四级远程医疗网络系统。政策试点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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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家省级医院、21 家州市级医院、14 家县级医院。 

（三）探索市场化的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 

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远程医疗领

域，促进远程医疗的应用推广，为国家远程医疗发展提供有效借

鉴。选择云南山灞图像传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远程医疗服

务机构，从技术支持、人才队伍、资源整合、宣传引导、咨询服

务等方面探索第三方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。 

（四）建设省远程医疗信息系统 

在 33 家医院建设完善远程医疗中心，在 14 家县级医院完善

远程医疗站点，以云南省远程医疗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为中心，扩

建向上连接到中日友好医院，向下连接到各试点省级医院、州市

级医院，以县级医院为末端节点的远程医疗网络体系。对云南省

远程医疗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软硬件升级改造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试点工作协调机制 

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卫生厅、中日

友好医院领导任副组长，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工信委、省级

医院领导为成员的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，负责项目的

统一领导和部署、督促检查项目进度和资金到位情况，协调解决

项目推进中的重要事项。试点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

设于省卫生厅，负责处理试点推进中日常事务的定期组织项目检

查，检查项目进度，资金落实情况，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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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向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报告项目进展情况、出现的重大问题和

难以协调的事项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分工 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物价局负责进一步规范和调整远程医疗服

务价格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研究制定、完善远程医疗纳

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政策；省卫生厅牵头研究制定远程医疗第三

方服务机构标准，运营资质、专业性要求、利益分配、合法权益

保护和政府部门监管等政策和机制，以及医学教育、公众健康教

育管理服务政策，配合省人社厅研究制定保障基金政策；省财政

厅负责落实地方配套资金。 

（三）落实试点工作资金 

试点工作总投资 12099 万元，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要落实试

点工作配套资金，保障试点工作积极稳妥推进。 


